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一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上午九時 

地點：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10 號 2 樓【實體股東會】 

(南港軟體工業園區 A 棟 2 樓國際會議中心 )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85,739,013 股 

出席股數：56,733,188股 (其中含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9,299,147股)，占已發行股數66.16% 

出席董事：張立秋董事長、江宗明董事、謝德夫董事、林智明董事、黃文鴻董事、 

張日炎獨立董事、廖繼洲獨立董事、陳錦旋獨立董事 

列席人員：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趙敏如會計師 

主    席：張立秋董事長                        記錄：陳璽光 

 

一、宣布開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  

說  明：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6 頁。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二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說  明：本公司一一二年度財務報告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竣事，連同營業報

告書及盈餘分配之議案經審計委員會查核在案，查核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11 頁。 

第三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一一二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  明：一、本公司 113 年 03 月 0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112 年度員工酬勞新台幣 3,496,247 元

及董事酬勞新台幣 5,244,370 元，並全數以現金發放。 

二、上述分派金額與 112 年度認列費用估列金額無差異。 



 

 

第四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現金股利暨資本公積分派現金報告。  

說  明：一、本案依據本公司章程第廿六條之一規定，自可分配盈餘及資本公積中配發股東股

利，以現金發放時，授權董事會特別決議後報告股東會。 

        二、本公司自一一二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 68,591,210 元，配發股東現金股利

每股 0.8 元；自資本公積中提撥新台幣 60,017,309 元，配發股東現金股利每股 0.7

元；合計配發股東現金股利每股 1.5 元。以配發(息)基準日之股東持股數配發，

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未滿一元之畸零數額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三、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嗣後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發生變動，致使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時，亦

授權董事長全權調整之。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說  明：一、本公司一一二年度財務報告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呂莉莉、趙敏如會計

師查核完竣，連同營業報告書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及審計委員會查核在案。 

二、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6 頁及

第 12 至 26 頁。 

三、以上提請 承認，並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56,733,188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50,233,580 權  

(含電子投票     2,799,539 權)  
88.543552% 

反對權數:           17,762 權 

(含電子投票         17,762 權) 
0.031307%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6,481,846 權 

(含電子投票     6,481,846 權) 
11.425141%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 77,219,549 元，依公司章程規定擬具盈餘

分配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27 頁。 

二、以上提請 承認，並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56,733,188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50,236,515 權  

(含電子投票     2,802,474 權)  
88.548725% 

反對權數:           18,769 權 

(含電子投票         18,769 權) 
0.033082%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6,477,904 權 

(含電子投票     6,477,904 權) 
11.418193%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  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

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董事有兼任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公司之職務，爰依法提請股東

會同意解除其競業禁止限制。 

三、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內容如下表： 

序號 名稱 擔任其他公司職務 

1 張立秋董事長 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2 
班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智明董事 班友投資(股)公司 董事 

3 廖繼洲獨立董事 禾新生醫(股)公司 監察人 

四、以上提請 討論，並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56,733,188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50,145,094 權  
(含電子投票     2,711,053 權)  88.387583% 

反對權數:          98,092 權 
(含電子投票        98,092 權) 0.172900% 

無效權數：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6,490,002 權 
(含電子投票      6,490,002 權) 11.439517%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同日上午 9 點 25 分，主席宣佈散會。 

 

 

 

 

 

 

 

 

 

 

 

 

 

 

備註：1.本年度股東常會無股東提問。 

2.本議事錄依據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規定，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股東會詳細

之議事內容，仍以錄音或錄影紀錄內容為準。 

 


